切  結  書

    本人          係                校院應屆畢業生，報考貴校105學年度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單獨招生，今經錄取，若未能於105年06月30日前繳交畢業證書正本者，自願依招生簡章第拾條第二款之規定放棄入學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          此致

國立臺東大學

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應屆畢業生適用








